附件2

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公告有关信息

1、 执法主体的名称（全称）:陇川县城子镇人民政府
2、 负责人：李干志
3、 执法区域：陇川县城子镇辖区内
4、 执法类别：行政检查、行政强制、行政处罚
5、 办公地址：陇川县城子镇团结路10号
六、监督电话：0692-7183411
六、邮编：678701
七、主要执法依据（法律法规规章名称）：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第十五条、《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第三十条 、《云南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》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公告第29号） 第四条 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三十六条、 《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第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二条、第六十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三十一条 、《云南省消防条例》第十二条 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》第十九条 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五条 、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第二十九条 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》第三十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 第十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第五十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五条在乡、《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、《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、《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第四十条、《云南省乡镇船舶和渡口安全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六条、《云南省乡镇船舶和渡口安全管理办法》（云南省人民政府令2012年第175号）第三十六条、《血吸虫病防治条例》第五十一条、
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乡村清洁条例》第二十四条
[bookmark: _GoBack]、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四十四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四十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四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八条、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二条、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一百零八条、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七条、《云南省渔业条例》第四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二十二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七十四条、《云南省绿化造林条例》第二十五条、《森林防火条例》第四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二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五条、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第三十二条、《城市公厕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1990年第9号，住房城乡建设部令2011年第9号修正）第二十四条。


